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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40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编号：临2024-061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下属公司股权及出售资产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幸福”或“公

司”）下属两家全资子公司廊坊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廊坊京御”)、

任丘鼎兴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任丘鼎兴”）拟与河北雄安雄建建

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建建设”）及任丘孔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目标公司”或“任丘孔雀城”）签署《任丘孔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暨任丘市城市规划展览馆资产转让之协议》及相关协议（以下统称“本协

议”或“《转让协议》”）。协议约定，雄建建设收购廊坊京御持有的任丘孔雀

城10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并享有目标公司全部股东权益，同时承

接廊坊京御应付任丘孔雀城的往来款项15.46亿元；雄建建设收购任丘鼎兴名下

所属的任丘市城市规划展览馆资产（以下简称“标的资产”）。雄建建设就其受

让的本协议项下标的股权、标的资产及承接负债而应支付的净交易价款为人民币

0.45亿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公司初步测算，本次一揽子交易安排预计整体将形成公司亏损约

0.63亿元，最终数据请以公司审计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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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盘活公司资产，进一步整合资源，实现资金回收，根据公司经营发展

需要，公司下属公司廊坊京御、任丘鼎兴拟与雄建建设、任丘孔雀城签署《转让

协议》。作为一揽子交易安排，《转让协议》约定，雄建建设收购廊坊京御持有

的任丘孔雀城100%股权，并享有目标公司全部股东权益，同时承接廊坊京御应付

任丘孔雀城的因资金归集而形成的往来款项15.46亿元；雄建建设收购任丘鼎兴

名下所属的任丘市城市规划展览馆资产。雄建建设就其受让的本协议项下标的股

权、标的资产及承接负债而应支付的净交易价款为人民币0.45亿元，上述标的股

权及标的资产转让价款将用于公司“保交楼”及经营发展需要。 

(二)本次交易的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7月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下属

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暨资产转让协议>的议案》，同意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三)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的受

让方已经完成收购资产相关必要的审批程序。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北雄安雄建建设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600MA09U5RC2M； 

成立日期：2018年3月9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0万元； 

注册地址：河北省保定市雄县铃铛阁大街65号东楼201室； 

法定代表人：郅川伟； 

股东情况：雄安雄州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

建筑幕墙工程、钢结构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古建筑工程、环保工程、土石方工

程、架线工程、水利发电机电设备工程、公路工程、室外体育设施工程施工；土

地整理；建材（不含木材），五金产品，塑料制品，橡胶制品的批发、零售；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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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园林维护；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绿化管理；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经营租赁；建

筑材料（不含危险品）、金属制品、电子产品、苗木、花卉、化工产品（危险化

学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除外）、室内装饰材料、电器设备、消防器材、交通设施

销售；停车场服务；停车场建设与管理；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工程管

理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交易对方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794,266,953.56 783,397,090.86 

负债总额 778,435,160.04 768,191,434.46 

净资产 15,831,793.52 15,205,656.40 

项目 2023年度 2024年1-3月 

营业收入 37,190,074.17 413,860.06 

净利润 2,835,665.81 -625,306.99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公司与雄建建设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雄建建设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本次交易的交易标的为任丘孔雀城100%股权以及任丘市城市规划展览馆。具

体情况如下： 

1、标的股权公司基本情况及财务信息 

公司名称：任丘孔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9823296207078； 

成立日期：2015年3月5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110,000.00万元； 

注册地址：河北省保定市雄县鄚州镇二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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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张立河； 

股东情况：廊坊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100%；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楼盘销售；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任丘孔雀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3月 31日 

资产总额 1,998,518,035.43 1,980,061,831.34 

负债总额 423,069,499.96 405,308,617.91 

净资产 1,575,448,535.47 1,574,753,213.43 

项目 2023 年度 2024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1,419,509.72 -695,322.04 

注：上述 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 年 3月 31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任丘市城市规划展览馆位于106国道西侧、规划产业大道北侧。该工程于2015

年3月12日开始施工，至2016年6月12日竣工。总占地面积40,000㎡，总建筑面积

9,200㎡（其中地上建筑面积：8,970㎡，地下建筑面积230㎡，展馆共计2层）。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标的资产账面原值为1.21亿元，账面净值为0.87亿元；

截至2024年3月31日标的资产账面原值为1.21亿元，账面净值为0.88亿元；标的

资产于评估基准日2023年12月31日所有实物资产及土地使用权的评估价值为人

民币1.07亿元。 

(二)交易标的权属状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

况。标的股权涉及诉讼事项，尚在解决过程中，不影响本次交易；不存在妨碍权

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权属清晰，目前处于查封状态，已进行协商解决，不影

响本次交易；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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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拟签署的《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合同主体 

1、转让方： 

转让方1:廊坊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转让方2:任丘鼎兴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受让方：河北雄安雄建建设有限公司 

3、目标公司：任丘孔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交易标的股权及标的资产 

标的股权及标的资产的基本情况详见本公告第三部分内容。 

（三）交易价款 

双方结合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股权及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以及一揽

子交易安排协商确定本次交易价款，具体情况如下： 

1、雄建建设拟购标的股权对价 

雄建建设受让拟购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款依据本协议项目净交易价款、任丘市

规划展览馆转让价款及雄建建设最终承债金额确定，即雄建建设收购任丘孔雀城

100%股权的转让价款=净交易价款+最终承债金额-任丘市规划展览馆转让价款。 

2、雄建建设拟购标的资产对价 

雄建建设受让拟购标的资产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10,676.00万元。 

(四)交易价款支付安排 

各方确认，交易价款计价的基准日为2023年12月31日，受让方就其受让本协

议项下标的股权、标的资产及承接负债后而应支付的净交易价款为人民币

45,000,000.00元，其中现金支付部分为人民币30,000,000.00元，债务化解部分

为人民币15,000,000.00元。各方确认，净交易价款按如下约定支付： 

首笔净交易价款：人民币10,000,000.00元，在本协议生效且目标公司与转

让方关联方间所涉及的往来账款完成结清或相关账务处理工作，并经受让方书面

确认后的十五个工作日内支付。 

第二笔净交易价款：人民币15,000,000.00元，在目标公司所涉及的文件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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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资产交接、税务登记变更、股权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完成且经受让方书面确

认后的十五个工作日内支付。 

第三笔净交易价款：人民币12,500,000.00元，按以下方式支付： 

（1）若债务化解期限届满前，转让方1已完成债务化解金额累计超过2,000

万元，经受让方书面确认后十五个工作日内支付人民币12,500,000.00元； 

（2）若债务化解期限届满前，转让方1已完成债务化解金额超过500万元但

不足2,000万元，经受让方书面确认后十五个工作日内支付的金额为已实际完成

的债务化解金额减去500万元的余额（最高不超过1,250万元）； 

（3）若债务化解期限届满前，转让方1债务化解金额不足500万元，受让方

不再支付第三笔净交易价款。 

第四笔净交易价款：人民币7,500,000.00元，将基于第三笔净交易价款的安

排按如下方式支付： 

（1）转让方1完成债务化解金额超过2,000万元，本次支付金额为750万元； 

（2）转让方1完成债务化解金额不足2,000万元，本次支付金额=3,000万元

+（实际债务化解金额-500万元）-受让方累计已支付金额。 

第四笔净交易价款在目标公司所涉及的开发项目完成竣工验收备案或首次

集中交付（以最先到达时间为准）之日起且经受让方书面确认后十五个工作日内

支付且最晚不得超过股权变更手续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支付。 

（五）现有合同及债权债务承担 

需解除或终止的合同，由转让方1通过目标公司解除或签订终止协议，并由

转让方1承担与此相关的一切费用；需继续履行的合同，由目标公司继续履行并

承担股权转让完成日之后的费用支付义务。各方确认，本协议附件中的目标公司

债务，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由目标公司继续承担。 

（六）交割 

自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首笔净交易价款后，将目标公司的全部印章（包括但

不限于公章、合同章、财务章、发票章、销售合同专用章等）、证照、合同文件、

账簿、原始凭证、银行对账单等财务资料、项目资料、行政人事及其他各类文件、

密码及密钥、目标地块及其他全部资产移交给受让方。双方指派交接代表签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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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交割文件，确认交割事项已经完成。 

（七）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自的公章或合同专用

章后成立，并在本协议成立后经华夏幸福董事会批准后生效。 

（八）违约责任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违约方向守约方按照转让价款/应付未付金额的万分

之五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三十日的，守约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协议并要求违约

方按实际损失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一揽子交易安排，有助于公司盘活存量资源，实现资金回收，促进公司

经营发展。 

根据公司初步测算，本次一揽子交易安排预计整体将形成公司亏损约0.63亿

元，最终数据将以公司审计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7月 6日 

 


